附件1
2026年公办幼儿园、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招生入园工作指南

本指南中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是指保育教育费执行同级公办幼儿园收费标准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一、招生对象
小班为3周岁（2022年9月1日－2023年8月31日出生），中班为4周岁（2021年9月1日－2022年8月31日出生），大班为5周岁（2020年9月1日－2021年8月31日出生）。严禁招收不满三周岁幼儿入学前班。
托班招生具体方案由各幼儿园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托大班为 2 ～ 3 岁（2023年9月1日－2024年8月31日出生）。若招收2 岁以下幼儿入托，编班要求参照《托育机构设置标准》执行。
二、招生条件
幼儿园招生按照“相对就近”“户籍地与居住地一致优先”的原则进行，根据可供学位依次满足符合招生条件的适龄幼儿入园。
1.具有吴江区户籍的适龄儿童；
2.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在吴江区具有合法固定住所或有效居住证的适龄儿童；
3.按照相关政策规定，经批准同意在吴江区入园的其他适龄儿童。
三、地段生学位申请
公办幼儿园、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招生均采用“网上登记报名、后台材料查验、现场审核确认”的方式进行。
（一）网上登记报名
时间：6月11日～6月15日
根据服务区内地段生认定细则，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符合入园条件的适龄儿童实行网上报名方式进行。家长须登录“吴江区新生报名系统”（电脑端：吴江教育信息网—教育服务—入学入园，网址：www.wujiang.edu.cn；手机端：吴江教育微信公众号—入学入园—新生报名），先用手机号注册再添加学生信息，点击进入“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报名”端口，选择服务区对口的幼儿园进行报名（限报1所）。家长按要求如实填报信息、上传材料，并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报名时间截止后，系统关闭。
已参加过新生网上信息登记的幼儿，如果正式报名的幼儿园与信息登记时的一致，则不需要再报名，系统直接转为正式报名信息。如果需要改报其他幼儿园，可以在幼儿园正式审核通过前，通过报名记录中“撤销”按钮来主动撤回报名记录，重新选择幼儿园进行填报。若幼儿园已审核通过，需向原幼儿园申请删除报名信息，再按原来的流程填报新幼儿园。
（二）后台材料查验
时间：6月12日～6月16日
报名信息提交成功后，各幼儿园开始对提供的材料进行后台查验。查验通过者，家长可以从报名系统打印出《2026年秋吴江区幼儿园新生入园报名表》。
（三）现场审核确认
时间：6月27日～ 6月28日
家长接到幼儿园通知后，需在规定时间内携带《吴江区幼儿园新生入园报名表》，到幼儿园现场审核、确认。现场审核时需提供以下材料原件和复印件：
1.适龄儿童及父母的户口簿；
2.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2026年8月31日前（含8月31日）取得的服务区内合法固定住所的房产证或不动产权证。尚未取得房产权证的期房，提供网签购房合同及全款增值税发票；
3.适龄儿童出生医学证明；
4.适龄儿童预防接种证。
幼儿园报名审核通过并不代表录取，由幼儿园依批次根据报名人数和学位数来确定能否录取。确认录取后各幼儿园向家长发放正式录取通知书，具体时间由各幼儿园自行确定并告知家长。
四、地段生认定细则及依批次录取基本次序
按照适龄儿童“户籍地与居住地一致优先”的原则，适龄儿童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的合法固定住所（以下简称父母房产）是确定其在何服务区入园的主要依据。地段生认定细则及依批次录取基本次序如下：
1.第一批
A.吴江区户籍幼儿户籍地与父母房产地一致的，该房产作为确定服务区的依据。
B.父母无独立房产，只有与祖辈共有房产或只有祖辈房产，吴江区户籍幼儿户籍地与此房产地一致，该房产作为确定服务区的依据。
2.第二批
A.吴江区户籍幼儿户籍地与父母房产地不一致，该房产作为确定服务区的依据。
B. 吴江区户籍幼儿父母无独立房产，只有与祖辈共有房产或只有祖辈房产，幼儿户籍地与此房产地不一致，该房产作为确定服务区的依据。
C. 吴江区户籍幼儿因改善住房条件、地块改造等乔迁新居的，人已迁新居，户籍尚未迁移的，若无其他合法固定住所，服务区确定以新居住地为依据；因旧城改造，原居住地已拆迁，新住房尚未交付的，若无其他合法固定住所，确定其服务区应以新安置的住房为依据。
3.第三批
吴江区户籍幼儿父母和祖辈均无房，以幼儿户籍地作为确定服务区的依据。
4.第四批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吴江区户籍幼儿，可凭相关证明在监护人户口所在地就读：
（1）父母双方都是公派出国的专家、技术人员；
（2）孤儿。
5.第五批
吴江区户籍幼儿父母和祖辈均无房，但有符合条件的唯一期房，可作为确定服务区的依据。（同等条件下已交房入住者优先）
6.第六批
吴江区户籍幼儿户籍地跟祖辈房产地址一致，父母有房产，但要凭祖辈房产入园，祖辈房产可作为确定服务区的依据。
7.第七批
非吴江区户籍幼儿，父母有房产，该房产作为确定服务区的依据。
8.第八批
非吴江区户籍幼儿，父母无房产，但有符合条件的唯一期房或父母一方是吴江户籍，可作为确定服务区的依据。（同等条件下已交房入住者优先）
9.第九批
非吴江区户籍幼儿，父母无房产，持有吴江区有效居住证，居住证地址可作为确定服务区的依据。
五、地段生认定及依批次录取中有关情况说明
（一）幼儿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有多处合法固定住所的，人均居住面积低于18平方米的合法固定住所不得作为确定服务区的依据（目前一个家庭统一按三口人核算）。
（二）幼儿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在吴江区无全产权合法固定住所，与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共有产权合法固定住所可作为确定服务区的依据。其他形式共有产权的合法固定住所不作为确定服务区的依据。
（三）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中有一方是吴江户籍且有合法固定住所，幼儿是非吴江户籍的，在招生时可视同吴江本地幼儿的类型（不可列入第一批次），按房产情况归入相应批次，列该批次最后。
（四）由于部分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可供学位数量有限，给予登记报名、材料查验通过不代表就能录取。有多种选择的家庭，可以选择服务区内学位相对充足的幼儿园报名。

